
上海回应楼市松绑传言：

没有放松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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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海外IPO

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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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改革虽获热炒

投资者参与热情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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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前研究员黄天定

违法被罚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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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新财富

金牌董秘颁奖典礼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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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

掉进“后发劣势” 陷阱

A7

互联网巨头分期小贷

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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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首现大股东出资设立补偿基金

海联讯涉嫌违法行为虽然仍在调查之中，但公司四名股东已开始行动———主动设立专项基金补偿相关投资者。 海联讯昨日发布公告称，海联讯

四名控股股东出资２亿元设立“海联讯虚假陈述事件投资者利益补偿专项基金” ，用于补偿适格投资者因海联讯虚假陈述而遭受的投资损失。

A2

国企改革风云再起

结构性亮点仍待挖掘

A5

证监会正核实山河智能举报材料

A2

公车改革

不妨引入淘宝拍卖

国资改革能否成为

A股牛市催化剂？

A6

6月房价环比下降城市数量创新高

继5月房价出现拐点之后，6月份房价继续下跌。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价格环比下跌的达55个，二手

房价格环比下跌的52个。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房价“坚挺” 的一线城市，眼下除北京新房价格环比微涨外，上海、广州、深圳全部环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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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沪港通配套规则近期发布

炒新由多种因素促成，非本次新股发行改革所致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针对媒体提出的 “新股上市后涨

幅较大是否与本轮新股发行改革相

关”的质疑，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

昨日表示，炒新、炒小、炒差并不是此

次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才出现的问题，

近年来新股发行过程中此类现象一直

存在，促成炒新的因素有很多。

张晓军表示， 新股发行改革不可

能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问题， 同时新

股发行改革涉及方方面面， 牵一发而

动全身，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投资者应

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张晓军还就沪港通开通事宜作

了介绍。 他说，自

4

月

10

日证监会与

香港证监会就开展沪港通试点发布

联合公告以来，证监会与香港有关方

面密切合作、反复磋商，市场各方积

极参与配合，沪港通各项准备工作进

展顺利。

具体来看， 一是总体业务方案已

较为完善， 内地与香港已就沪港通的

交易结算安排、跨境监管协调、跨境执

法合作、 两地交易所的商业合作等问

题达成一致； 二是沪港通业务规则体

系基本确立，以证监会

6

月

13

日发布

实施的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若干规定》，作为沪港通在证

监会部门规章层面的主要法律依据。

此外，两地证监会关于执法合作、投资

者诉求处理、投资者教育的有关安排，

两地交易所及结算机构的四方协议、

业务实施细则等配套文件的制定工作

已基本完成，正在依法履行有关程序；

三是技术系统开发工作有序进行，相

关测试工作已逐步展开。

下一步， 证监会将进一步完善相

关方案，优化业务流程，完善业务规则

体系，做好技术准备，会同港方研究落

实各项业务监管及跨境执法的工作安

排，并与税务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尽快

明确沪港通有关税收政策。张晓军表示，

有关配套政策文件和业务规则将于近期

陆续发布实施。

在沪港通技术准备方面，张晓军表

示， 两地交易所及结算机构的软件开

发、硬件准备、网络建设等工作基本完

成，并已分别向全行业发布了接口规格

说明等相关技术文件。 截至

7

月

18

日，

内地、香港分别有

90

家、

215

家券商（经

纪商）申请参与沪港通试点，分别占各

自市场拥有经纪业务资格会员 （参与

者）总数的

91%

和

43%

。 券商（经纪商）

及其他相关各方的技术系统开发工作

正在抓紧推进。

开发商降价促销

没有义务向老业主解释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近日有媒体报道， 北京某楼盘业

主刚刚购房一个月， 开发商就推出了

同一期项目的特价产品。 先期购房的

业主认为， 开发商的这种突然降价行

为使自己遭受了近 50 万元的损失，应

该给老业主一个理由充分的解释。 笔

者认为，从情理上说，开发商确实有向

老业主解释的需要， 却并无一定要给

老业主理由的义务， 因为开发商降价

是完全合法的正常市场行为。

一些专家认为， 在一些降价维权

纠纷中，开发商也要负主要责任，因为

他们在前期销售中隐瞒了部分信息导

致购房者的预期产生偏差， 或在合同

中埋伏一些陷阱致使购房者权益受到

损害。

事实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

任何商品的出售者都不可能向购买者

传达不利于销售的预期。 这不是任何

法规所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属于人性

本质的范畴。

开发商需要对购房者负责的， 只有

房子本身的质量问题。 业主维权的适用

范围，也只能是商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举

例来说， 如果一个汽车的购买者在购买

一段时间后同款车型降价， 是否销售商

也要给他一个充分的理由？ 如果都必须

解释并被各领域效仿， 岂不是严重抬高

正常市场行为的交易成本？

在市场经济中， 商品价格出现波动

是正常现象，不波动才不正常，房价也不

例外， 不能因为房产占家庭财富的比重

较大就反应过激。在市场正常的波动中，

买卖双方都应遵守契约精神。

退一步说， 开发商面临资金或业绩

压力不得不降价时， 前期业主的利益也

应予以考虑。业主是最好的传播资源，开

发商与业主之间关系的维护对于房企的

发展也很重要。当开发商选择降价时，是

可以考虑与老业主进行沟通的， 但这种

沟通和解释与否及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

开发商手里， 因为这并非他必须履行的

义务。

就在半年前， 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

产销售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某

些楼盘中，购房者甚至需要托关系、打招

呼才能“抢”到资格。 短短半年间，为何

某些购房者却忘记当初自己趋之若鹜的

疯狂入场之举， 反而埋怨起开发商随行

就市降价促销的正常市场行为？

出手买房的购房者， 必须做好应对

价格波动的准备， 并充分考虑自己的承

受能力。 与其希望开发商为降价行为给

出“充分” 理由，还不如当初就为自己的

购房决策找好充分的理由。

由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出资 100亿元成立的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昨日挂牌成立。 该公司未来将引入民资，探索发展混合经济，并争取上市。 未来

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基站铁塔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和运营将由中国通信设施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该公司也因此被称为“铁塔公司” 。 中新社/供图

铁塔公司挂牌 将引入民资争取上市


